
□通讯员 袁少杰

本报讯 为确保移送监狱工作有序、依法进行，近日，
太康县人民检察院派驻检察室对太康县看守所移送 27 名
罪犯至监狱执行刑罚的过程进行全程监督。

在此次移送工作中， 驻所检察室充分发挥监督职能，
对移送全过程进行监督。 移送前，驻所检察人员严格依照
相关规定，再次对押解的罪犯进行细致核查。 他们认真核

对罪犯身份信息，检查出所凭证是否齐全，确认出所人员
与出所凭证是否相符，并对移送所需的“三书一表”等逐一
进行检察监督，确保法律文书齐全，程序合法合规，移送对
象符合法律规定。 移送途中，驻所检察人员跟随押解车辆
同行，密切监督押解人员的执法行为是否规范，全力保障
罪犯在移送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此次移送押解工作， 驻所检察室全体人员密切配合，
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

□通讯员 范闻鑫

本报讯 为全面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关于加
强新时代检察机关与高等学校合作的意见》， 推动法学教
育与检察实务深度融合，5 月 16 日上午，周口师范学院与
川汇区人民检察院举行检校合作共建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双方明确，将通过“资源共享、人才共育、
课题共研”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把高校的“最强大脑”与

检察机关的“实践经验”深度融合，为法治人才培养和检察
事业发展注入更多法治元素、更强法治动力。

此次合作是双方立足新时代法治建设需求，搭建理论
与实践交融的桥梁，是深化检校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
服务平安法治周口建设的重要举措。川汇区人民检察院将
以此次合作交流为契机， 邀请法学专家助力司法办案，让
检察官走进教学课堂，让在校学生走进检察院，在双向奔
赴中推动检察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研究互融、双赢、共进。

7
责任编辑 黄全红2025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一 检察之窗

□通讯员 张松涛 庞双/文 万晓康/图

本报讯 近日， 扶沟县人民检察院
办理了一起特殊的行刑反向衔接案件。
该院将听证模式引入行刑反向衔接案

件，既维护了法律权威，又体现了司法
温度。

2024 年 10 月至 11 月 ，65 岁的杨
某某经他人介绍，加入虚假宣传“国家
扶贫基金”项目。 在明知上游人员要求
其提供名下银行账户用于转移涉案赃

款的情况下，杨某某仍积极提供 3 张银
行卡，并帮助上游人员取现、汇款近 30
万元，非法获利 500 元。 案件移送审查
起诉后， 该院第一检察部经审查认为，
杨某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构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其犯罪情节轻
微，具有自首、退赃、认罪认罚等情节，
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
决定。

案件进入行刑反向衔接程序后，该
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积极走访杨某某

所在的村委会，了解其现实表现及悔罪
情况。 据村干部和办案民警反映，杨某
某离异，系建档立卡监测户，本人患有
高血压、冠心病、腰椎滑脱等疾病，且其
子患有二级残疾无法正常工作，家庭经
济状况已不堪重负。 案发后，杨某某多
次表示悔意，声称自己没有做好孩子的
榜样。 第四检察部检察官认为，简单制
发检察意见作出行政处罚，虽然符合程
序， 但是会进一步加重杨某某生存困
境。

为做好不起诉案件的 “后半篇文
章”，该院组织召开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公
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检察官向人民监督
员、听证员阐释了案件办理及调查过程。
杨某某对自己的行为深刻忏悔。 听证员
一致认为，杨某某认罪悔罪、犯罪情节轻
微， 建议不将其移送公安机关进行行政
处罚。

听证会结束后，该院召开检察官联
席会，围绕是否需要对本案被不起诉人
给予行政处罚进行了充分论证。与会检
察官均认为，如果本案反向衔接机械执
法，将背离立法本义。本案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十九条
“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的情形，检察
机关依法作出终结反向衔接程序的决

定。
为进一步增强基层群众的法律意

识，该院第一检察部联合第四检察部检
察官，深入杨某某所在的乡镇开展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检察官通过发
放宣传手册、 现场讲解案例等形式，向
群众普及防范诈骗知识。 值得一提的
是，杨某某也积极参与其中，以自身经
历向群众讲述网络违法犯罪的危害性，
呼吁现场群众提高警惕，远离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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